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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62� � � � � � � � � � �证券简称：柯力传感 公告编号：2022-044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邮永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竹润投资有限公司、陆家嘴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23000万元整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中邮永安矿世50系列FOF一号、中粮信托丰利17号、华安证券

智赢22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新动力甬盈臻享定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竹润双季添利

固定收益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陆家嘴信托世玺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无固定期限、363天、无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无固定期

限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

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决议有

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决议有效期为议案经过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以下较早日期为止的期间：

1、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暂时闲置的自

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理财产品，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

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参考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类

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中邮永安（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

基金

中邮永安-矿

世 50� 系 列

FOF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00 /

无固定期

限

浮动收

益类

否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信托

中粮信托丰利

17号

5000 6.6% 363天

固定收

益类

否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券商资

管

华安证券智赢

229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6000 6.5%

无固定期

限

固定收

益类

否

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

基金

新动力甬盈臻

享定制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3000 /

无固定期

限

浮动收

益类

否

上海竹润投资有限公

司

私募

基金

竹润双季添利

固定收益 1号

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000 /

无固定期

限

浮动收

益类

否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信托

陆家嘴信托·

世玺 1号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4000 /

无固定期

限

浮动收

益类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办理理财产品的机构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

严格，委托理财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公司将及时关注委

托理财资金的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 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购买主体

金额

（万元）

参考年化收

益率

收益起计日 收益到期日

中邮永安-矿世 50�系列FOF一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00 /

本产品在开放

时段的申购当

日起

无固定期限

中粮信托丰利17号

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6.6%

本产品在开放

时段的申购当

日起

363天

华安证券智赢229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6.5%

本产品在开放

时段的申购当

日起

无固定期限

新动力甬盈臻享定制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00 /

本产品在开放

时段的申购当

日起

无固定期限

竹润双季添利固定收益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000 /

本产品在开放

时段的申购当

日起

无固定期限

陆家嘴信托·世玺1号单一资金信

托计划

宁波柯力传感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000 /

本产品在开放

时段的申购当

日起

无固定期限

1、中邮永安-矿世 50�系列FOF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名称 中邮永安-矿世 50�系列FOF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代码 SVT847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类

产品类型 私募基金

购买金额 2000万

收益计算方式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初始募集面值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价格-赎回费-业绩报酬

投资收益=赎回金额-认购金额

杠杆率 本计划的总资产/净资产不得超过200%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品种（指股票、优先股、权证）、

债券（包括银行间债券、交易所债券、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但不包括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证券回购、存款、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期货、场内期权、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交易的标准化票据、在交易所或银行间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支持票据

（但不包括次级）。本基金可以参与新股申购，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证券作为融券标的

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本基金可投资于信托计划、基金公司（含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

（含保险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含证券公司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

货公司（含期货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并由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机构托管或由具有相关

资质的机构提供私募基金综合服务的契约式私募投资基金，但不可投资于上述产品

的劣后级份额。

2、中粮信托·丰利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名称 中粮信托·丰利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代码 ZL069K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固收类

产品类型 信托计划

购买金额 5000万

持有天数 363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6.6%

收益计算方式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初始募集面值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价格-赎回费-业绩报酬

投资收益=赎回金额-认购金额

杠杆率 本计划的总资产/净资产不得超过200%

投资范围

本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投资于货币基金、公募债券基金、银行

存款、大额存单、同业存单、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券、债券回购（法律

法规或监管文件允许的范围内）、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

票据、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资

产支持证券、可分离交易债券的纯债等标准化金融产品、仅投资以上范围的银行理

财产品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中国信托业保障

基金以及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品种。

受托人根据《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银监发（2014）50�号）

等法律法规及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的相关协议文件要求，将信托资金的 1%用

于认购保障基金。 保障基金认购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认购时间、收益分配与

结算等，由受托人按照保障基金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保障基金相关协议文件的约定

执行。

3、华安证券智赢22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名称 华安证券智赢22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hazg-zy229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类型 券商资管

购买金额 6000万

预期年化收益率 6.5%

收益计算方式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初始募集面值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价格-赎回费-业绩报酬

投资收益=赎回金额-认购金额

杠杆率 本计划的总资产/净资产不得超过200%

投资范围

1、本资管计划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的国债、各类金融债（含次级债、混合资本债）、

中央银行票据、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可转债、可交换债、债

券型公募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支持证券（票据）、现金、债券正回购、债券逆回购、银

行存款、同业存单、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本资管计划投资的

其他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可参与债券正回购。 投资于上述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80%。

2、本计划可投资于股票：包括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及其他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或注册上市的股票，新股申购、可转债与可交债转股所得股票，参与定向增

发所得股票。 投资于上述权益类资产比例不得高于20%。

3、 投资者在此同意并授权管理人可以将计划的资产投资于管理人及与管理人

有关联方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交易完成5个工作日内， 管理人应书面通知托管

人，通过管理人的网站告知投资者，并向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和证券交易所报告。

当管理人增加投资范围时，应征得投资者和托管人的同意，如投资者对投资的

资产有异议，应收到管理人的通知后立即提出，若未提出，视为认可。

4、新动力甬盈臻享定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名称 新动力甬盈臻享定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代码 SVU490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类

产品类型 私募基金

购买金额 3000万

预期年化收益率 /

收益计算方式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初始募集面值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价格-赎回费-业绩报酬

投资收益=赎回金额-认购金额

杠杆率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总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得超过200%

投资范围

（1）在国内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的股票（含定增及网

上、网下新股申购等）、权证、期权、债券、债券正回购、债券逆回购；

（2）沪港通、深港通股票交易；

（3）中国存托凭证、沪伦通；

（4）在国内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期货、期权产品及其它金融产品；

（5）在银行间市场挂牌交易的债券；

（6）央行票据；

（7）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合约品种；

（8）融资融券；

（9）证券转融通出借；

（10）以证券公司为交易对手方的衍生品，包括收益互换（含跨境收益互换）、

收益凭证、场外期权；

（11）以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风险管理公司）作为交易对手方的衍生品交易；

（12）商业银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

（13）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存款、现金；

（14）公募证券投资基金；

（15）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

（16）利率互换；

（17）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

（18）证券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基金公司或其子公

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期货公司或其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保险公司及其

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并

由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机构托管或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提供私募基金

综合服务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信托产品（以下统称“标的金融产品” ，投资于前述

标的金融产品时，【不】投资于其劣后级份额）。

5、竹润双季添利固定收益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名称 竹润双季添利固定收益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代码 SQA244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浮动收益类

产品类型 私募基金

购买金额 3000万

收益计算方式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初始募集面值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价格-赎回费-业绩报酬

投资收益=赎回金额-认购金额

杠杆率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总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得超过200%

投资范围

沪深交易所或银行间市场发行交易的债券、 银行间市场发行及交易的资产支持票

据、沪深交易所质押式报价回购、现金、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协议存

款、结构性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公募基金、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

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

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于基金业协会官方

网站公示已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私募基金、债券回购。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需取得特定资质后方可投资上

述证券或金融衍生产品的，则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上述证券或金融衍生产品前应获

得相应资质。

如需新增上述投资范围外的投资品种的，则应由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私募基

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签署补充协议对本章节内容进行变更。

6、陆家嘴信托·世玺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名称 陆家嘴信托·世玺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代码 ZXD31L202206000051052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类

产品类型 信托计划

购买金额 4000万

收益计算方式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份额初始募集面值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赎回价格-赎回费-业绩报酬

投资收益=赎回金额-认购金额

杠杆率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总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得超过200%

投资范围

本信托主要投资于标的资管产品、信托业保障基金，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货

币基金等现金管理类产品。

标的资管产品为杭州黑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歆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市平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元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稳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启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由委托人拟定认可后由委托人或其授权代

表出具书面投资建议并经受托人审核同意的机构作为管理人/受托人发行的公募或

私募资产管理产品。

（二） 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办理理财产品的机构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

严格，委托理财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将及时关注委托理

财资金的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1、中邮永安-矿世 50�系列FOF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最终资金使用方的名称：中邮永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最终资金使用方近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0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0214644.79 34233623.61

净资产 20699966.48 19699683.25

项目 2022年06月30日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6903038.5 20305565.40

净利润 1000283.23 1457402.36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2、中粮信托·丰利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最终资金使用方的名称：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最终资金使用方近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0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8050038827.16 7934001370.30

净资产 6943017096.50 6873791194.57

项目 2022年06月30日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505148339.78 1187897204.50

净利润 252491341.71 592011026.82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3、华安证券智赢22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委托理财的交易对方为上市金融机构，相关财务指标按要求披露于相应的证券交

易所官方网站，明细如下：

受托方 对应上市金融机构 股票代码 上市证券交易所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909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4、新动力甬盈臻享定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最终资金使用方的名称：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最终资金使用方近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8,893,911.2 93,586,778.97

净资产 89,882,874.98 76,242,739.81

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30,681,083.4 71,963,981.01

净利润 13,031,482.38 6,490,551.64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5、竹润双季添利固定收益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最终资金使用方的名称：上海竹润投资有限公司

（2）最终资金使用方近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06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1,505,059.44 79,227,586.07

净资产 16,905,749.23 12,370,917.32

项目 2022年06月30日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79,869,325.22 219,518,314.70

净利润 9,034,831.91 11,180,744.10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6、陆家嘴信托·世玺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 最终资金使用方的名称：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最终资金使用方近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0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846706982.08 13743969641.70

净资产 11854460791.69 11564190272.32

项目 2022年03月31日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442259069.09 2417293671.35

净利润 290270519.37 1586230610.52

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184,067,667.67 2,999,490,40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12,469,072.50 2,118,286,825.61

项目 2022年1-3月 2021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71,823.52 202,244,381.16

营业收入 201,073,478.47 1,031,129,78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70,002.36 251,243,961.37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支付金额23000万元，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

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购买理财产品，

取得一定理财收益，从而降低财务费用，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1、利率风险：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投资标的价值和价格会受到市场利率变动的影响而

波动，会使得收益水平不能达到预期年化收益率。

2、流动性风险：若公司经营突发重大变化，理财计划发生巨额赎回，将面临不能提前赎

回理财产品的风险。

3、政策风险：如果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波动，

将影响理财计划的预期收益、受理、投资、偿还等工作的正常开展。

4、信用风险：理财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债券市场信用产品，可能面临发债企业不能如期

兑付的情况，将影响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的实现。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

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决议有效期为议案经过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至以下较早日期为止的期间：

1、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

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收回

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万元） （元）

本金金额

（万元）

1 招商银行公司鼎鼎A款65146号理财计划 3,500 3,500 1,857,177.79 0

2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 20,000 4,608,161.30 0

3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6

号产品

700 700 148,457.50 0

4 中海信托海鸥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 10,000 3,577,750.86 0

5 招商银行公司鼎鼎A款65168号理财计划 1,500 1,500 871784.92 0

6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1500 490,479.45 0

7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3,000 961972.6 0

8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 1,200 1,200 269414.48 0

9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0 20,000 13236164.38 0

10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 2,000 2000 320547.8 0

11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 2,000 2000 320547.8 0

12

海通证券灵均致臻指数增强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000 0 0 3,000

13

粤财信托-安文2021年第三期消费资产流转财产

信托

11,000 11,000 6998978.92 0

14 华鑫证券鑫鹏尊享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000 6,000 3792000 0

15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200 0 0 6,200

16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 6�

号

1,000 1,000 223786.25 0

17 灵均量臻量化选股领航2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 0 0 2,000

18 涌泉161号（宏观配置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00 0 0 4,000

19 海通证券收益凭证 2,000 2,000 320547.8 0

20 博道成长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 0 0 1,000

21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0 0 1,500

22

启林中证1000指数增强2号A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000 0 0 3,000

23 中粮信托-丰收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500 0 0 13,500

24 国投泰康信托黄雀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0 0 2,000

25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 0 0 10,000

26 中粮信托-丰利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00 0 0 6,000

27 国恩回报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0 0 0 3,000

28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0 0 3,000

29 国恩回报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00 0 0 3,500

30 中粮信托-丰利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0 0 2,000

31 亘曦财富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二期 500 0 0 500

32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 0 0 1,500

33 金澹智盈10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00 0 0 1,500

34 新动力甬盈臻享定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 0 0 2,000

35 重信·北极22013·华睿精选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000 0 0 8,000

36 光大信托-深汇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000 0 0 6,000

37 中邮永安矿世50系列FOF一号 2,000 0 0 2,000

38 中粮信托丰利17号 5,000 0 0 5,000

39 华安证券智赢22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000 0 0 6,000

40 新动力甬盈臻享定制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0 0 0 3,000

41 竹润双季添利固定收益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0 0 0 3,000

42 陆家嘴信托世玺1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4,000 0 0 4,000

合计

191,

600

85,400 37,997,772 106,2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110,9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2.3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5.1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06,2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43,8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50,000

特此公告。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4日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46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0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33号《关于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3年6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向3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84,266,9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89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822,399,641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6,384,267.00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1,796,015,374元。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更名为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国浩验

字[2013]702A0001号的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公司已将上述实际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2013年7月， 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泰山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及保荐机构瑞

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下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2013年10月，因部分募集资金将由子公司成都方大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炭素或成都炭材，原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用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公司、成都炭素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及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

监管协议》。

2017年9月，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泰山支行设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将余额转入公司在广发银行沈阳分行营业部新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

销户时结算的利息将一并转入新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10月，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投资于3万吨/年特种

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及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 截至2022年6月30日，3万吨/年特

种石墨制造项目前期工程已启动，已投入2013年募集资金12,782.53万元和公司2008年度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37,639.56万元（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30,570万元

用于该项目）；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公司2016

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终

止该项目。

公司于2017年1月召开了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变更部分集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收购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

技有限公司）51%股权及后续增资。截至2017年10月，股权收购及增资事项完成，公司根据

签订的合同及其约定， 以募集资金支付了本次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40,167.93万元人民币

（注：①股权的转让对价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本调整价款为按以下计算公式计算所

得的金额的绝对值：（本重组生效日之时点的标的公司的净资产额－412,570,232.20元人

民币[经审计的201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额]）×51％。 若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

额为负数的情况下，则为以2亿元人民币减去本调整价款后的金额；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

所得的金额为正数的情况下，则为2亿元人民币加上本调整价款后的金额” 的计算方法，以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2238号审计报告为准，确

认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的51%股权的转让对价为22,827.93万元。 由于

公司在审议前述议案时相关审计报告尚未出具，因此最终确认的转让对价与公司预计的约

2亿元略有差异。②增资款以《股权转让合同》《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等约定的方法，确认为

17,340万元）。

2018年7月，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批准了《关于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目前，成都炭材根据使用

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情况进行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2020年2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议案》，拟将“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 项目

（已于2016年7月终止实施）变更为“收购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及

后续增资项目” 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9,873.58万元人民币和调减“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

与加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14,626.42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考伯斯）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为5,000万美元,合人

民币34,500万元。 经公司2020年3月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 34,500万元人民币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

斯部分股权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2020年 9月底，公司根据签订的《关于

收购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权益的股权收购协议》等，支付转让款

项 33,530.6473�万元人民币（折合 4,925� 万美元）。 2020年11月，公司完成考伯斯（江

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更名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考伯斯公司名称为江苏方大炭素

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方大）。 2021年7� 月 29� 日， 公司支付了剩余转让款项

509.895�万元人民币 （折合75万美元）。 2021年7� 月 29� 日， 公司支付了剩余转让款项

509.895万元人民币（折合75万美元），完成了全部转让款项34,040.5423� 万元人民币（折

合5,000万美元）的支付。 根据签订的《关于收购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100%

股权权益的股权收购协议》中“对价调整” 的规定，2021年四季度和2022年2月，公司分别

收到沂州集团有限公司、Koppers� International� B.V.退回到方大炭素募集资金专户的收

购江苏方大股权转让款项1,324.3054万元及1,068.123576万元人民币。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沈阳泰山支行

1,106,399,792.00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中国民生银行沈阳

分行

691,999,849.00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广发银行沈阳分行

- 募集资金余额:

59,838,949.43

- 募集资金利息: 59,838,949.43

成都银行 -

募集资金余额:

2,867,468.24

募集资金利息: 2,867,468.24

合计 1,798,399,641.00 62,706,417.67

注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2,384,267.00元，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1,796,015,374.00元。

注2：募集资金余额62,706,417.67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不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11亿元。 （成都炭材于2022年8月8日提前归还了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亿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6,000万元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到期归还了

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22年8月1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10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二）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子公司成都炭材已于2022年8月8日将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6,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子公

司成都炭材实际使用限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0.4亿元。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公司拟使用1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仅限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

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也不会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的交易。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等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

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确保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

五、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

监管要求。

2022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程序符

合《上海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六、 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履行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亦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 等相关规

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4日

关于调整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76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

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8月2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8月24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的

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1、2022年8月24日起，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由

100万元调整至1000万元。 2、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

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自2022年8月24日起， 对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000万元的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如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000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

本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3、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4日

关于凯石岐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送出日期：2022年8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凯石岐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凯石岐短债

基金主代码 00843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

《凯石岐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凯石岐短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08-24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08-24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08-24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10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100,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持基金的平稳运行。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凯石岐短债A 凯石岐短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8433 00843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2年8月24日起， 暂停凯石岐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直销方式及各代销机构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亿元（不含1

亿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2）自2022年8月29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以登陆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vstonefund.com）或客户

服务电话（021-60431122）了解相关情况。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1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4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延期披露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2年8月25日披露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因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复核工作尚需完善，为

确保半年度报告的质量和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本着审慎原则和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

度，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2年8月31日。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日期的变更，公司对延

期披露半年度报告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3日

股票代码：002759� � � � � �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2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0000吨六氟磷酸锂装置进入批

量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苏新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材料” ）合作投资建设的年产10,000吨六氟磷酸锂产品生产

装置于2022年第二季度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年产10,000吨六氟磷酸锂产品生产装置经

试生产，产品已获得了客户认证。

目前，10,000吨六氟磷酸锂装置正常运转，进入批量生产。公司将继续秉承产品质量

至上，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及生产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

该生产装置的顺利运行，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六氟磷酸锂的产能规模，将对公司年度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32� � � �证券简称：浙江新能 公告编号：2022-060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221988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对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提交的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70� � � � � � � � �证券简称：锐明技术 公告编号：2022-064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刘

红茂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刘红茂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辞职后，刘

红茂先生仍在公司工作。 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红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1,566股，刘红茂先生将严格按照股

份减持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对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管理，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其他承诺事项。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红茂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工作和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4日


